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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沃尔森国际知

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是

经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备案

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是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

中国分会会员、中国对外

贸易理事会常务理事。 

公司致力于在知识产权领域为公众及各类企业提

供全面的法律与技术支持。  

     

   “沃尔森” 的主营业务有：商标、专利、版

权代理及相关法律事务。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

坚持根据企业需要提供个性化、系统化的纵深服

务，让企业实现保护知识产权，促使无形资产不

断升值，促进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沃尔森”目前在中国北京、中国香港、英

国伦敦设有常驻事务所。在加拿大和美国设有联

络处，能够直接提供中国港澳台、英国、欧盟、

加拿大、美国等地区的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公司

同时具有深厚的国际资源。与全球 190 余家知识

产权律师事务所达成紧密伙伴合作关系。从而使

服务更加专业、完善、便利，并有效缩短服务周

期，降低服务成本。  

      

      在中国，“沃尔森”有着良好的政府合作资

源。在知识产权保护、侵权、诉讼，驰名商标认

定等方面，通过专业代理人和执业律师组成的工

作小组，并及时与政府相关部门间信息沟通，能

够给予企业最完备、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沃尔森”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公司自成

立以来，已拥有海内外客户数千家，代理相关委

托已过万件。 “沃尔森”仅 2009 年度累计办理

涉外商标注册、续展、异议等案件就达到 2000 多

件，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同行业领先 

 

水平。公司凭借着出色的涉外服务能力，已逐步

发展成为以涉外为主，内外综合发展的具有特色

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沃尔森”信守“站在客户角度考虑问题，

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承诺，坚持严谨、务实、

高效的工作作风，竭诚为海内外客户提供优质、

便捷、系统的专业服务。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韦伯时代中心 C 座

1301， 100081  

电话:+86 (0)10 8229 4888 

(0698,0597,5377,5378,5379) 

传真:+86 (0)10 8229 0530  

Email: info@voson.com   

Website: www.voson.com.cn  

 

香港办事处:  

 

香港九龍彌敦道 608 號總統商業大廈 17 樓 01 室  

电话:+852-2154 7288  

传真:+852-8208 6179  

 

伦敦办事处:  

 

72 New Bond Street, Mayfair,London,W1S 1RR  

电话:+44(0)20 7514 9901  

传真:+44(0)20 7514 9944  

 

美国办事处:  

 

10685-B Hazelhurst Dr. # 6254  

Houston TX 77043  

 

加拿大办事处:  

 

4915 Bathurst St. Unit # 209-405  

Toronto, ON. M2R 1X9  

mailto:info@voson.com
http://www.vos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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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竞争优势： 

 

⊿商标专利著作权注册申请的高成功率 

我所国际商标注册申请获证率在 95%以上,专利申

请授权率在 95%以上,著作权申请授权率 100%.国

内商标申请核准注册率 80%以上.  

     

⊿专业高效尽责的服务团队 

由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版权代理人,客户

顾问所组成的 30 多人专业团队可提供全方位知识

产权服务.  

 

⊿完善可靠的后续服务 

科学的内部管理体系结合为我司量身开发的“沃

尔森”OA 智能办公系统保障后续服务万无一失.  

 

 

 

 

 

 

⊿优良有效的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合作关系 

十数年的从业经历所奠定的良好各级合作关系能

给客户带来事半功倍的收获.  

 

⊿中等偏低的合作价格 

我们历来反对低价竞争的短期行为,崇尚价廉”服”

美,合理的经营利润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业界良好的口碑 

我们为国内数百家知识代理公司提供国际知识产

权代理等相关服务,并保持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  

 

⊿数百家国内上市公司及知名企业的选择 

我们的许多客户拥有众多殊荣:上市公司,驰名商

标,中国名牌,行业十强,中国百强,龙头企业,全国用

户满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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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利种类  

2. 专利国内申请 

3. 专利国际申请(专利 PCT 国际申请)介绍 

 

 

 

 

[关键词] 国内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国内专利申请，专利申请流程图，专利申请程序，如何专利

申请，专利国际申请，PCT 国际申请，国外专利申请 

 

 

 

 

（详细内容请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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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利种类 

 

1. 发明专利 

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对发明的定义是：“发明是指对产品、

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所谓产品是指工业上能够制造的各

种新制品，包括有一定形状和结构的固体、液体、气体之类的物品。所谓方

法是指对原料进行加工，制成各种产品的方法。发明专利并不要求它是经过

实践证明可以直接应用于工业生产的技术成果，它可以是一项解决技术问题

的方案或是一种构思，具有在工业上应用的可能性，但这也不能将这种技术

方案或构思与单纯地提出课题、设想相混同，因单纯地课题、设想不具备工业上应用地可能性。 

 

2. 实用新型专利 

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对实用新型的定义是：“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

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同发明一样，实用新型保护的也是一个技术方案。但实用

新型专利保护的范围较笮，它只保护有一定形状或结构的新产品，不保护方法以及没有固定形状的物质。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更注重实用性，其技术水平较发明而言，要低一些，多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

都是比较简单的、改进性的技术发明，可以称为"小发明"。 

 

3. 外观设计专利 

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对外观设计的定义是：“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

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外观设计与发明、实用新型有着明显的区别，外观设计注重的是设计人对一项产品的外观所作出的富于

艺术性、具有美感的创造，但这种具有艺术性的创造，不是单纯的工艺品，它必须具有能够为产业上所

应用的实用性。外观设计专利实质上是保护美术思想的，而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是技术思想；

虽然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与产品的形状有关，但两者的目的却不相同，前者的目的在于使产品形状产生

美感，而后者的目的在于使具有形态的产品能够解决某一技术问题。例如一把雨伞，若它的形状、图案、

色彩相当美观，那么应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如果雨伞的伞柄、伞骨、伞头结构设计精简合理，可以节省

材料又有耐用的功能，那么应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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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国内申请 

 

1. 如何办理专利申请 

办理专利申请应当提交必要的申请文件，并按规定缴纳费用。专利申请必须采用

纸件形式或者电子申请的形式办理。不能用口头说明或者提供样品或模型的方法，

来代替纸件或电子申请文件。  各种手续文件都应当按规定签章，签章应当与

请求书中填写的姓名或者名称完全一致。签章不得复印。涉及权利转移的手续，

应当有全体申请人签章，其他手续可以由申请人的代表人签章办理，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签章办理。 

办理手续要附具证明文件或者附件的，证明文件与附件应当使用原件或者副本，

不得使用复印件。如原件只有一份的，可以使用复印件，但同时需要附有公证机

关出具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证明。 

 

2. 提交申请时如何排列申请文件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应按下列顺序排列：请求书、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说明书附图。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应按照请求书、图片或照片、简要说明顺序排列。申请文

件各部分都应当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 

 

3. 申请文件的纸张要求 

申请文件的纸张质量应相当于复印机用纸的质量。纸面不得有无用的文字、记号、框、线等。各种文件

一律采用 A4 尺寸（210 毫米×297 毫米）的纸张。 

申请文件的纸张应当纵向使用。文字应当自左向右排列，纸张左边和上边应各留 25 毫米空白，右边和

下边应当各留 15 毫米空白，以便于出版和审查时使用。申请文件各部分的第一页必须使用国家知识产

权局统一制定的表格。这些表格可以在专利局受理大厅的咨询处索要，也可以向各地的专利局代办处索

取或直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下载 

 

4. 申请文件的文字和书写要求 

申请文件各部分一律使用汉字。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如没有统一中文译文，应当在中文译文后的

括号内注明原文。申请人提供的附件或证明是外文的，应当附有中文译文，申请文件（包括请求书在内）

都应当用宋体、仿宋体或楷体打字或印刷，字迹呈黑色，字高应当在 3.5～4.5 毫米之间，行距应当在 2.5～

3.5 毫米之间。要求提交一式两份文件的，其中一份为原件，另一份应采用复印件，并保证两份文件内

容一致。申请文件中有图的，应当用墨水和绘图工具绘制，或者用绘图软件绘制，线条应当均匀清晰，

不得涂改。不得使用工程蓝图 

 

5. 专利申请内容的单一性要求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型新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

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的外观设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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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6. 申请文件的填写和撰写 

申请文件的填写和撰写有特定的要求，申请人可以自行填写或撰写，也可以委托专利代理机构代为办理。 

 

7. 专利申请的受理 

专利局受理处或各专利局代办处收到专利申请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将确定申请日，给予申请号，

发出受理通知书。对申请人面交专利局受理处或各专利局代办处的申请文件，如果数量在 10 件以下的，

当时进行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当场作出受理通知书。 

 

8. 受理通知书 

向专利局受理处寄交申请文件的，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可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以下简称专利局）

的受理通知书，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将收到不受理通知书以及退还的申请文件复印件。超过一个月尚未

收到专利局通知的，申请人应当及时向专利局受理处查询，以及时发现申请文件或通知书在邮寄中可能

的丢失。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审查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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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国际申请(专利 PCT 国际申请)介绍 

 

1. 国际申请的含义 

 

国际申请是指依据《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申请，又称 PCT 申请。PCT 是专利

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简称，是专利领域进行合作的一个

国际性条约。其产生是为了解决就同一发明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时，如何减少

申请人和各个专利局的重复劳动，在此背景下，于 1970 年 6 月在华盛顿签订，

1978 年 1 月生效，同年 6 月实施。我国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加入 PCT，同时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接受中国公

民、居民、单位提出的国际申请。截止到 2005 年 3 月 1 日，已有 126 个国家加

入了该条约。PCT 是在巴黎公约下只对巴黎公约成员国开放的一个特殊协议，并非与巴黎公约竞争，事

实上是其补充。  

 

2. 申请专利的途径 

 

目前中国的申请人申请多个国家的专利有两种途径： 

1) 传统的巴黎公约途径：若想获得多个国家的专利，申请人应自优先权日起 12 个月内向多个国家专利

局提交申请，并缴纳相应的费用。利用这种途径，申请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文件和筹集费用。 

2) PCT 途径：自优先权日起 12 个月内直接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一份用中文或英文撰写的申请，

一旦确定了国际申请日，则该申请在 PCT 的所有成员国自国际申请日起具有正规国家申请的效力。申请

人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向欲获得专利的多个国家专利局提交申请的译文，并缴纳相应的费用。 

 

3. 国际申请日的效力 

 

国际申请可以产生国际申请日，国际申请在每个指定国内自国际申请日起具有正规的国家申请的效力。

国际申请日就是在每个指定国的实际申请日。 

 

4. 利用 PCT 申请途径的好处 

 

利用 PCT 申请途径，有如下好处： 

 

1) 简化提出申请的手续 

申请人可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中文或英文）撰写申请文件，并直接递交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2) 推迟决策时间,准确投入资金 

在国际阶段，申请人会收到一份国际检索报告和一份专利性初步报告。根据这些报告，申请人可初步判

断自己的发明是否具专利性，然后根据需要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办理进入多个国家的手续，即提交

国际申请的译文和缴纳相应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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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申请文件 

申请人可根据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性初步报告，修改申请文件。 

4) 减轻成员国国家局的负担  

 

5. 国际申请经历的两个阶段 

 

国际申请要经历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国际申请先要进行国际阶段程序的审查，然后进入国家阶段程序

审查。申请的提出、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在国际阶段完成，是否授予专利权的工作在国家阶段由被

指定的各个国家局完成。  

 

• 进入国际阶段程序  

 

1. 谁有资格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国际申请 

申请人只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国际申请：  

1)中国的国民或中国法人 

2)在中国境内有长期居所的外国人或在中国工商部门注册的外国法人 

若有多个申请人，只要其中一申请人有资格即可。针对不同的国家可以指定不同的申请人。由于美国特

殊的专利制度，针对美国，只有发明人可作为对美国的申请人。 

 

2. 中国的单位或个人提交国际申请的特别要求 

1) 应委托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理机构办理（涉外代理机构可查阅 http://www.sipo.gov.cn）。 

2) 中国的单位或个人就其在国内完成的发明提出 PCT 申请的，可先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中国专

利申请，也可直接提出国际申请。 

3) 声明该发明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重大经济利益。 

 

3. 办理国际申请所需文件及要求  

1) 国际申请获得国际申请日的最低要求即受理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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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人有资格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国际申请，若有多个申请人，则至少有一个申请人有资格。 

b) 国际申请使用规定的语言撰写。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两种语言：中文、英文。 

c) 提交请求书 

请求书中必须写明以下内容： 

i) 请求书中必须写明是作为国际申请提出的。只要申请人使用国际局统一制定的请求书，该表上会有这

样一段话，“下列签字人请求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处理本国际申请” ，那么该项要求就得到满足。 

ii) 必须写明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 

iii) 至少指定一个缔约国。 

d) 提交说明书 

e) 提交权利要求书  

2) 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以下文件不是确定申请日的必要条件，申请人应及时提交： 

a) 附图。如有必要，应提交附图。注意：后补交的附图会导致国际申请日的改变，也可能导致后补交的

附图不予考虑。 

b) 摘要 

c) 委托书 

d) 序列表的电子副本，若涉及序列表。 

e) 声明该发明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重大经济利益  

3)所有国际阶段的文件只需提交一份。 

 

4. 缴纳的费用及减免费用的规定  

申请人应自国际申请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传送费、检索费、国际申请费（有时还有附加费）。其他

费用见后面的费用表。 

 

5.国际申请文件的提交 

申请文件应提交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PCT 处。各代办处不接收 PCT 申请。可邮寄、面交、传真，

国际申请日的确定以收到日为准。今后还将接受电子申请。以传真方式提交时，应在传真之日起 14 天

内将传真原件传送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PCT 处。 

 

6. 国际检索 

每件国际申请都应经过国际检索。只要申请人按时缴纳了检索费，就会启动检索。只要是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受理的国际申请，国际检索就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担。国际检索的目标是努力发现相关的现

有技术。经检索后，申请人将得到一份国际检索报告和一份书面意见。检索报告将列出相关的对比文献，

书面意见则对请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性提出初步的、无约束力的意见。但

是当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宣布不制定国际检索报告： 

1) 国际申请涉及的规定的不要求进行检索的主题 

2)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不符合要求,以至于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检索 

 

7. 国际检索的期限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在规定的期限内制定国际检索报告（或宣布不制定国际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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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是自收到检索本之日起 3 个月或自优先权日起 9 个月，以后到期为准。 

 

8. 国际公布 

自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负责完成国际公布。若公布文本存在问题，申请人

应与国际局联系解决。公布的内容可到 http://www.wipo.int 查询。 

 

9. 国际初步审查（可选择程序） 

该程序不是必经程序，而是应申请人的要求而启动的程序。申请人提交了合格的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

缴纳了手续费和初步审查费后，将启动该程序。只要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国际申请，国际初步

审查就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担。在检索阶段，审查员的审查是封闭的，而在初步审查阶段，审查员

和申请人之间可进行交流，申请人可能会得到一份书面意见，最后会得到国际初步审查报告。该报告对

请求保护的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性提出初步的、无约束力的意见。 

如果申请人不准备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不准备将进入瑞士、瑞典、卢森堡、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

亚的期限延长到 30 个月，可不选择国际初步审查程序，用以节省费用。上述 6 国规定，若未在自优先

权日起 19 个月内向国际初步审单位提交要求书，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是自优先权日起 20 个月。 

 

10. 启动国际初步审查 

启动国际初步审查，申请人应办理以下手续： 

1) 在期限内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期限是自国际检索报告或宣布不制定国际检索报告的发文日起 3

个月，或自优先权日起 22 个月，以后到期为准。 

2) 自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初步审查费和手续费。  

 

11.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期限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自优先权日起 28 个月内作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12. 国际阶段的修改 

在国际阶段，申请人有两次修改机会： 

1) 依据条约 19 条的修改 

申请人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可对权利要求书向国际局提出修改。修改期限是自传送国

际检索报告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以后届满的期限为准。 

注意：如果国际检索单位按照条约 17（2）作出不制定检索报告的宣布，则不允许进行按照条约 19 条的

修改。 

2) 依据条约 34 条的修改 

这是启动初步审查程序后可进行的修改。申请人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向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修改，修改期限是启动初步审查程序后（包括提交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的同时）至

审查员拟定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之前。 

 

• 进入国家阶段程序  

 

1. 办理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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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PCT 尚未实现授权的国际合作，因此授权的任务仍由各个国家局完成。申请人应在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特殊情况下，有些国家要求 20 个月），向希望获得专利保护的国家提交该国规定的国际申请的译

文，缴纳规定的费用，指明要求获得的保护类型。由于各国法律不同，相关规定也不同，详情可查阅

http://www.wipo.int，http://www.sipo.gov.cn 或各国专利局官方网站。 

 

2.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应办手续 

1) 申请人应提交国际申请的中文译文，包括以下文件： 

a)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制定的表格） 

b) 原始的说明书译文 

c) 原始的权利要求书译文 

d) 原始的附图译文 

若附图中无文字内容，也应提交国际公布附图的副本。 

e) 摘要和摘要附图译文 

如果国际公布是用中文公布的，则只需提交国际公布摘要、摘要附图（适用时）的副本。 

2) 应缴纳费用：申请费，申请附加费、文印费、宽限费（适用时）、优先权费（适用时）其他费用参见

费用表。 

3) 期限：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届满前办理 1），2）事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的，在缴纳宽限费后，

自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届满前办理进入手续。 

4) 在中国境内无长期居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外国其他组织应委托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

理机构办理。 

 

3. 国际申请译文的提交 

申请人应将国际申请的译文提交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PCT 处。可邮寄、面交、传真、电子方式。

以传真方式提交时，应在传真之日起 14 天内将传真原件传送到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PCT 处。进

入日以后提交的文件不再允许以传真方式提交。 

 

4. 进入日的确定 

当申请人办理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对收到译文之日和缴纳的申请费、

文印费、宽限费之日相比较，以后到日确定为进入日。进入日的确定意味着国际阶段程序的结束，国家

阶段程序的开始。 

 

 

 

更多的信息请咨询我们的相关部门 

全国免费电话： 4000-523-880 

公司电话：010-82294888/0698 

传真：010-82290530 

邮箱：info@voson.com  

网站：http://www.voson.com.cn   

mailto:info@voson.com
http://www.voson.com.cn/

